
问工伤赔偿与
人身损害赔偿

77777seven
□本报记者 周卫法

1.二者重合时能否获得双赔

记者： 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工
伤， 是两种伤害最为常见的一种
重合， 此种情况下， 受害人能否
既获得工伤赔偿又获得 “人损”，
及传说中的 “双赔”？

陈剑峰： 因交通事故导致的
工伤， 是两种伤害最为常见的一
种重合 ， 是否可以得到双重赔
偿 ， 国家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
定。 实践中部分省市， 劳动者可
以得到双重赔偿， 有些省市自治
区 ， 却规定了不能得到双重赔
偿， 而是类似地规定了交通事故
赔偿额不足的工伤保险应当补足
差额。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因第三
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
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 可
以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 的规
定， 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
险待遇补偿。

记者： 二者所适用的法律法
规有何异同？

陈剑峰： 一般 “人损” 适用
的是诸如 《民法通则》、 《侵权
责任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 “人损”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等规范性文件。 工
伤赔偿适用的是 《工伤保险条
例》 及地方性工伤赔偿法规或规
章， 属于劳动法律范畴。

2.赔偿责任主体之别

记者： 二者在索赔对象方面
有何区别？

陈剑峰 ： 在 “人损 ” 纠纷
中， 一般赔偿款都是由侵权人或
加害人本人来承担。 而在工伤赔
偿中， 很多项目都是由工伤保险
基金来支付。 例如丧葬费、 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 、 供养亲属抚恤
金、 工伤医疗费、 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记者： 既然工伤赔偿中很多
项目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企业
具体负哪些责任？

陈剑峰： 只有少部分款项由
用人单位来支付， 例如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 5至6级的伤残津
贴、 停工留薪期工资等。

3.关于伤残等级的区别

记者： 伤残等级直接决定的
索赔数额 ， 对此 ， 二者有何区
别？

陈剑峰： 目前， 我国工伤伤
残等级鉴定标准的依据为 《劳动
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
残等级》 （GB/T 16180-2006）。
而其他一般人身损害伤残等级鉴
定暂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只有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

残评定 》 （GB18667-2002） 和
医疗事故分级标准 （试行）。

记者 ：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
别？

陈剑峰： 之所以会出现同种
伤情不同伤残等级鉴定结果， 是
因为工伤和交通事故两者评残的
鉴定依据不同所致。

记者： 二者发生重合时， 对
伤者而言， 走哪种等级索赔更划
算？

陈剑峰： 一般来说， 对于同
一种伤情， 工伤伤残等级要比交
通事故等的伤残等级更有利于伤
者， 比如说同样是脾切除， 按照
工伤属于6级或7级 （以35岁为
界， 35岁以下是6级）， 而按照交
通事故评残只能评为8级伤残 。
再比如同样是手掌骨折， 按照工
伤可评为10级， 而按交通事故评
残可能根本评不上级别。

无法区分是否属于劳动关系
的情况下， 伤者及其家属在选择
是按照工伤程序来进行赔偿还是
选择按照人身损害来进行索赔，
需要进行事先准确计算。 如果按
照工伤计算赔偿的更多， 那就按
照工伤程序进行； 如果按照 “人
损” 的更多， 那就按照 “人损”
进行诉讼解决。

4.是否获得一次性赔偿

记者： 二种情况下是否都能
一次性赔偿？

陈剑峰： 在一般 “人损” 纠
纷中， 除了后续治疗费之外， 一
般都是一次性解决赔偿问题。 而
在工伤赔偿中， 除了5至10级伤
残可以一次性解决赔偿外， 1至4
级伤残国家一般不允许一次性赔
偿。

记者： 为什么？
陈剑峰： 因为1至4级伤残一

次性解决往往不利于伤者的后半
生生活， 一次性赔偿解决， 伤者
吃亏太大 。 目前 ， 在我国有的
省、 市和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或规
章规定了1至4级可以一次性解
决， 但赔偿额真的是杯水车薪，
建议伤者及其家属最好不要采取
这种方式 ， 还是按月赔偿有保
障。

5.后续治疗费的承担之别

记者： 受伤后， 首次治疗费
承担大多无异议， 可间隔一段时
间后进行后续治疗， 其费用负担
往往引发纠纷。 后续治疗费应由
谁负担？

陈剑峰： 在一般 “人损” 纠
纷中， 后续治疗费由侵权人或加
害人来承担没有任何异议。 而在
工伤赔偿中， 5至10级伤残的伤
者， 在解除劳动关系后， 二次手
术费等后续治疗费一般都由伤者

自己来承担。
一般在解除劳动关系后， 工

伤职工就和原单位不存在任何关
系了， 工伤二次手术费 （一般为
取内固定物钢板费用） 由工伤者
自己出 。 因为在解除劳动关系
时， 法律规定了工伤者可以要求
单位赔偿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等， 其中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里面就包括了后续
治疗费， 而后续治疗费里面就包
括了二次手术费用。

记者： 二次手术费一定要由
劳动者承担吗？ 什么情况下可找
单位支付？

陈剑峰： 主要有两个办法 ：
一是暂时不解除劳动合同， 等做
完二次手术再解除劳动合同， 这
样二次手术费用就由单位出了，
自己解除劳动合同还能得到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二是和单位
协商预付了二次手术费才解除劳
动合同 ， 要不就不解除劳动关
系。

6.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记者： 工伤损害一定不能索
要精神抚慰金吗？

陈剑峰： 在一般 “人损” 纠
纷中， 一般只要存在伤残等级就
会有精神抚慰金的赔偿。 而工伤
赔偿没有精神抚慰金一说， 如果
在工伤赔偿中， 伤者及其家属一
方在劳动仲裁或诉讼中提出精神
抚慰金， 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
据， 一般不会得到仲裁或法院的
支持。

记者： 如果劳资双方协商 ，
补偿一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有
效？

陈剑峰： 当然， 如果伤者及
其家属在与单位谈判、 协商过程
中提出精神抚慰金， 这个可以和
单位商量， 但如果单位不同意此
项要求， 则不能强加于人、 强人

所难， 毕竟该项要求目前尚无任
何法律上的依据。

7.过错程度、 户籍、 时效及
法援之别

记者： 二者对受害人主观过
错的要求有何不同？

陈剑峰： 在一般 “人损” 纠
纷中， 一般都会涉及过错责任分
担， 按照侵权双方过错大小承担
不同的赔偿责任比例。 而工伤不
存在过错问题 ， 只要是属于工
伤， 国家或单位要承担百分之百
的赔偿或补偿， 工伤者本人不承
担任何损失。

记者： 是否城镇户籍对二者
在认定、 索赔等方面有何影响？

陈剑峰： 在一般 “人损” 纠
纷中， 赔偿额存在城镇户籍和农
村户籍的区别， 而且城镇户籍往
往赔偿额超过农村户籍的两倍以
上 ， 相差悬殊 。 而在工伤赔偿
中， 则没有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
的任何区别。

记者： 二者在诉讼时效保护
方面有何差别？

陈剑峰： 在一般 “人损” 纠
纷中， 一般诉讼时效是1年， 从
受伤害之日起计算。 而工伤认定
申请的时效也是一年， 伤者及其
家属应在受伤害或职业病鉴定后
1年之内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
定。 工伤认定、 伤残鉴定后， 何
时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赔偿， 法律
对此不严格执行一年劳动仲裁申
请时效规定 ， 根据具体情况掌
握。

记者： 受到伤害后， 是否都
能获得无偿法律援助？

陈剑峰： 在一般 “人损” 纠
纷中 ， 政府一般不提供法律援
助。 而在工伤索赔中， 只要伤者
愿意向政府申请， 一般都会得到
法律援助的支持， 政府会为其提
供免费的律师服务。

“我卸货时被砸伤， 没劳动合同， 律师说走不了工伤可走一般的‘人损’， 靠谱吗？” “按工伤
索赔和按人身损害索赔， 有啥不同？” ……近日， 不少读者致电本报咨询因工伤引起的伤害赔偿与
因一般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以下简称“人损”） 有何不同及二者发生重合时， 主张哪种
方式更划算。 为此， 针对读者咨询较为集中的七大类问题， 记者专门采访了著名工伤维权律师陈
剑峰。

【维权】11专题２０14年 10月 20日·星期一│本版编辑周卫法│美术编辑李媛│校对刘芳 李亚楠│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婚姻法》 司法解释及 《继
承法》 相关法律规定， 债权人就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
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
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夫或妻一
方死亡， 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
人的债务。

本案中， 孙先生生前承包A
公司的工程， 双方签订了清包工
协议书， 该合同不违反法律、 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属有效合
同。 孙先生雇佣李先生负责组织
施工， 孙先生与李先生形成了独
立的劳务合同关系， 故孙先生为
清偿李先生劳务费的法律主体，
李先生持有孙先生支付给其他农
民工签字的85000元的证明， 也
有孙先生欠自己工资的证明， 说
明孙先生生前是认可欠李先生的
工资的。 同时， 孙先生的收入所
得是其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 故
其所欠外债为夫妻共同债务。

同时， 孙先生有遗产， 且遗
产未分割， 孙先生的子女未表示
继承或放弃， 根据法律规定， 应
当优先偿还孙先生所欠的债务再
进行继承分配。 所以， 李先生要
求其继承人清偿其劳务费是符合
法律规定的， 李先生可从孙先生
的遗产中优先受偿。

市民问：

律师答：

北京市律师协会合同法专委
会委员 马颖秋

若系夫妻共同债务
另一方有义务承担

配偶以自己名义欠债
另一方是否有义务继承？

【法律咨询台】

A公司承包某小学的平房改
造工程。 该工地承包人孙先生找
到我让我做工地负责人。 当时约
定每月2000元。 我从2005年5月2
日至9月30日给孙先生负责管理
工地， 孙先生应支付我工资1万
元。 现A公司已将承包费支付给
孙先生， 孙先生只把其他工人的
工资支付了， 但没支付我的， 后
孙先生因病去世， 致使拖欠我的
劳动报酬无人支付， 故要求孙先
生的继承人偿还孙先生欠我的劳
务费 。 可其妻及子女均表示拒
绝。 他们的做法合法吗？

市民 李先生

有啥不同


